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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仲裁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本次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新大洲” ）的全资子公司恒阳

香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阳香港” ）于2020年7月6日收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

仲裁委员会香港仲裁中心仲裁院2020年7月2日下发的《仲裁通知》及申请人泰和企业

发展有限公司（TAI� WO�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LIMITED，以下简称

“TAI� WO” ）的《仲裁申请书》。

仲裁院根据申请人提交的《仲裁申请书》和申请人提供的合同编号为“20190522

借”的《借款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已受理本案。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借款的基本情况

2019年5月29日，TAI� WO与恒阳香港、王磊、潘旭签订编号为“20190522借” 的

《借款合同》，约定TAI� WO向恒阳香港提供100万美元借款，借款期限6个月，用于乌

拉圭工厂业务发展需要，王磊、潘旭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上述事项经本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19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王磊先生为本公司董事长、潘旭

先生为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上述担保构成关联交易，因相关担保不收取任何担保费

用，关联交易金额为零。 有关内容详见本公司2019年6月1日披露的《关于关联人为本

公司全资子公司恒阳香港发展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临

2019-079）。

TAI� WO于2019年6月10日、11日分别向恒阳香港出借80万美元、20万美元，借款

应当于2019年12月11日到期，上述借款到期后恒阳香港由于资金周转困难无法按期还

款，有关债务逾期情况详见本公司2020年3月11日披露的《关于部分债务逾期进展情

况的公告》（临2020-038）。

经TAI� WO、恒阳香港、王磊、潘旭四方友好协商，就前述借款展期及利率调整等

事宜于2020年4月7日签署了《补充协议》，各方同意上述借款展期到2020年4月21日，

有关内容详见本公司2020年4月9日披露的 《关于全资子公司恒阳香港发展有限公司

融资签署〈补充协议〉的公告》（临2020-058）。

（二）仲裁案件的基本情况

《仲裁申请书》的主要内容：

“申请人：TAI� WO，委任闫显明律师事务所作为仲裁代理人；

第一被申请人：恒阳香港；

第二被申请人：王磊；

第三被申请人：潘旭。

申请人就2019年5月29日在申请人与三位被申请人之间签订的 《借款合同》及

2020年4月7日就《借款合同》签署的《补充协议》申请仲裁。

案情：2019年5月29日， 申请人与第一至第三被申请人共同签订了一份 《借款合

同》（编号：20190522借）， 由申请人向第一被申请人提供总额为壹佰万元美元的借

款，并约定由第二及第三被申请人作为第一被申请人履行《借款合同》的保证人，对申

请人承担共同及各别的还款责任（即连带保证责任）。 申请人根据《借款合同》向第一

被申请人履行借款义务后，第一被申请人逾期未能在借款期限到期（即2019年12月11

日）前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 其后，应第一被申请人多次延期还款的书面情求，申请人

与第一至第三被申请人于2020年4月7日就《借款合同》共同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

延展借款期限至2020年4月21日，并约定调整逾期借款利率。但截至本仲裁申请书提交

之日，第一被申请人仍未根据《借款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向申请人偿还全部或

部分的本金或利息。

仲裁请求：

1、申请人针对第一被申请人的仲裁请求：（1）第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偿还借款及

担保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壹佰万美元；（2）第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借款及担保合

同项下的借款利息，包含《借款合同》约定的原借款期限（六个月）所产生的利息共计

肆万柒千伍佰美元， 以及自2019年12月12日起至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全额还清之日

止，就未偿还的本金金额按照年利率19%向申请人支付的逾期利息；及/或（3）任何仲

裁庭认为适当的进一步或其他救济、裁定或声明。

2、申请人针对第二及第三被申请人的仲裁请求：（1）第二及第三被申请人对第一

被申请人上述应向申请人偿还本金、利息及逾期利息，向申请人承担共同及各别的偿

还责任；及/或（2）任何仲裁庭认为适当的进一步或其他救济、裁定或声明。

3、申请人针对第一至第三被申请人的仲裁请求：（1）第一至第三被申请人就申请

人因本仲裁而产生的律师费用、仲裁费用及其他费用和开支，承担共同及各别的付款

责任；（2）第一至第三被申请人就上述第（1）向费用的数额（或任何仲裁庭可能裁决

第一至第三被申请人支付的数额）自仲裁裁决作出之日起至清偿之日，按照仲裁庭认

为适当的利率向申请人支付利息，并就此利息承担共同及各别的付款责任；及/或（3）

任何仲裁庭认为适当的进一步或其他救济、裁定或声明。

仲裁请求的主要依据：2019年5月29日申请人与三位被申请人之间签订的 《借款

合同》及2020年4月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一被申请人未能在2020年4月21日内全

额归还借款本息。 ”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本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不存在其他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

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小额诉讼、仲裁事项进展情况如下：

序

号

诉讼

(

仲裁

)

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

（

万元

）

诉讼

(

仲裁

)

进

展

诉讼

(

仲裁

)

审

理结果及影响

诉讼

(

仲裁

)

判决执行情

况

前次披露索引

（

日期

、

公告名

称

、

公告编号

）

1

2020

年

4

月刘兰初诉海南新大洲实

业有限责任公司业主共有 权纠纷

案

。

原告诉请法院判决确认三亚新

大洲广场地下室属于 三亚印象小

区全体业主共有

。

0

一审驳回原告

诉讼请求

。

无影响 不适用

2020

年

5

月

12

日

、

《

关 于 深 圳 前 海

汇能商业保理有

限公司纠纷案 诉

讼进展的公告

》、

临

2020-096

2

2019

年

10

月

，

宋赟麒诉本公司全资

子公司上海新大洲 投资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

“

新大洲 投资

”）

劳动争

议案

，

仲裁请求向申请人支付经济

补偿

、

工资

、

未休年休 假折算工资

及报销款合计

597168.78

元

。

59.72

仲 裁 裁 决 后

，

新大洲投资诉

宋赟麒

，

宋赟

麒亦诉新大洲

投资

，

一审审

理终结

。

一 审 判 决

：

新

大洲投资支付

宋 赟 麒 工 资

4.74

万元

、

未休

年休假折算工

资

1.96

万元

、

报

销款

10

万元

。

无重大影

响

。

不适用

2019

年

12

月

18

日

、

《

关 于 诉 讼 事 项

进展的公 告

》、

临

2019-142

四、本次公告的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止2020年6月底，公司已按双方签订的相关协议条款，计提了约15万美元财务费

用，已充分预计了本次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将产生的影响。

恒阳香港将积极应对仲裁并争取和解。 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

况，并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019年度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2020年度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香港仲裁中心仲裁院的《仲裁通知》。

2、 泰和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TAI� WO�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LIMITED）的《仲裁申请书》。

3、刘兰初诉侵权责任纠纷案的《民事判决书》。

4、宋赟麒诉劳动争议案的《民事判决书》。

以上，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8日

证券代码：

601086

证券简称：国芳集团 公告编号：

2020-023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转让补充协议

暨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一）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12日召开了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股权转让

补充协议暨对外投资进展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意公司于2020年6月12日与宁波万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万盛” ）签署

《〈关于甘肃杉杉奥特莱斯购物广场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之补充协议》（以下简

称“补充协议” ）；并于同日与杉杉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杉杉商业” ）签署

《合作协议》，就双方分别受让宁波万盛所持甘肃杉杉奥特莱斯购物广场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标的公司” ）股权、各自持有标的公司50%股权，股东会、董事会、监事及管理层

的治理结构与管理制度等事项进行了重新约定。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刊登的相关公告《关于签署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暨对外投资进展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019）。

二、对外投资进展

1、根据《补充协议》、《合作协议》之约定，标的公司于2020年7月1日经兰州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完成相关项目的变更登记。 据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内资

公司变更通知书》，具体内容如下：

变更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投资人信息变更

（

包括投

资人

、

出资额

、

出资方式

、

出资日期

、

投 资 人 名 称

等

）

宁波万盛投资有限公司

：

8700.0000

万元

；

杉杉商

业集团有限公司

：

12300.0000

万元

；

甘肃国芳工

贸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9000.0000

万元

杉杉商业集团有限公 司

：

15000.0000

万元

；

甘 肃 国 芳 工 贸

（

集 团

）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5000.0000

万元

高级管理人 员 备 案

（

董

事

、

监事

、

经理等

）

徐爱华

：

监事

，

柳吉弟

：

监事

，

金鑫

：

监事

，

傅政骥

：

董事长

，

张辉

：

董事

，

刘世南

：

董事

，

郑学明

：

董事

，

姚志明

：

董事

，

杜咏梅

：

总经理

姚志明

：

监事

，

柳吉弟

：

监事

，

郑学明

：

董事

长

，

张国芳

：

董事

，

张辉

：

董事

，

殷伟杰

：

董

事

，

杜咏梅

：

总经理

章程备案

（

包 括 合 伙 协

议

）

负责人变更

（

法 定 代 表

人

、

负责人

、

首席代表

、

个

体户经营者

、

投资人

、

合

伙事务执行人等变更

）

傅政骥 郑学明

2、根据《补充协议》之约定，公司于2020年7月7日将股权转让款的尾款1,202万元

汇入宁波万盛指定账户。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向宁波万盛支付本次投资事项的全部股

权转让款9,702万元。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对外投资事项进展及相关协议的执行情况， 并依据相关法律

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8日

股票代码：

600380

证券简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

2020-084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发银行）

●本次现金管理金额：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为人民币5,000万元、浦发银行结构

性存款8,500万。

●现金管理产品名称：结构性存款

●现金管理期限：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期限为84天，浦发银行结构性存款期限为

2个月零22天。

●履行的审议程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一、本次现金管理概况

（一）现金管理目的

为提高募集资金现金使用效率，本公司召开七届董事会二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

目实施及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使用不超过3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银行现金管理产品或高收益的存款产品。上述现

金管理期限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止，在本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

使用。

（二）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2、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8]1284号）批准，本公司向原股东配售365,105,066股新股。本次配股

计划募集资金200,000.00万元，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171,599.38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4,625.36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166,974.02万元。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于2018年10月16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已进行审验，并已出具《健康元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瑞华验字[2018]40060006号）。

截至到2020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投入额

截至

2020/06/30

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0/06/30

募集资

金余额

珠海大健康产业基地建设项

目

98,066.84 76,974.02 3,378.29 73,595.73

海滨制药坪山医药产业化基

地项目

125,471.35 90,000.00 46,141.71 43,858.29

合计

223,538.19 166,974.02 49,520.00 117,454.02

（三）本次现金管理产品基本情况

1、2020年7月6日， 本公司与招商银行办理人民币5,000万元结构性存款业务，期

限为84天，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发行银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 存款类产品

产品名称 招商银行挂钩黄金三层区间

84

天结构性存款

金额

5,000

预计年化收益率

1.25%

或

3.08%

或

3.28%

预计收益金额

14.38

或

35.44

或

37.74

产品期限

84

天

收益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结构化安排 无

参考年化收益率

1.25%

或

3.08%

或

3.28%

预计收益

14.38

或

35.44

或

37.74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否

2、2020年7月6日， 本公司与浦发银行办理人民币8,500万元结构性存款业务，期

限为2个月零22天，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发行银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 存款类产品

产品名称 利多多公司添利

20JG8066

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金额

8,500

预计年化收益率 最高为

3.25%

、

最低为

1.00%

预计收益金额 最高为

62.92

、

最低为

19.36

产品期限

2

个月零

22

天

收益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结构化安排 无

参考年化收益率 最高为

3.25%

、

最低为

1.00%

预计收益 最高为

62.92

、

最低为

19.36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否

（四）公司对现金管理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本公司购买的为保本浮动收益型现金管理品种， 且发行银行为已上市金融企业。

在上述现金管理产品期间内，公司财务中心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产品

的投向及进展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保障资金安全。

二、本次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现金管理合同主要条款

1、本公司于2020年7月6日与招商银行办理人民币5,000万元结构性存款，产品期

限为84天。该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并按照挂钩标的彭博终端BFIX界面公布的

黄金价格，向存款人支付浮动利息，本结构性存款到期的最终收益以招商银行的实际

支付为准。

2、 本公司于2020年7月6日与浦发银行签订 《浦发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合

同》，购买浦发银行人民币8,500万元结构性存款，产品期限为2个月零22天。该产品为

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并按照挂钩标的彭博“USDJPY� CURENCY� QR” 公布的美元

兑日元的汇率，向存款人支付浮动利息，本结构性存款到期的最终收益以浦发银行的

实际支付为准。

（二）现金管理的资金投向

本公司购买的上述银行结构性存款，为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其本金用于购买对

应期限的定期存款，收益的一部分用于期权组合投资。

（三）本次现金管理涉及的衍生品情况

本次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的挂钩标的为彭博终端BFIX界面公布的黄金价格。 如

果到期观察日（到期日前第二个伦敦工作日） 黄金价格水平未能突破第一重波动区

间，即“期初价格-335美元” 至“期初价格+160美元” 的区间范围（不含边界），则存

款到期利率为3.08%（年化）； 如果到期观察日黄金价格水平向上突破第一重波动区

间，则存款到期利率为3.28%（年化）；如果到期观察日黄金价格水平向下突破第一重

波动区间，则存款到期利率为1.25%（年化）。

本次浦发银行结构性存款的挂钩标的为彭博“USDJPY� CURENCY� QR” 公布

的美元兑日元的汇率。 如果在产品观察期内 （从2020年07月07日北京时间14:00至

2020年09月25日北京时间14:00）产品挂钩标的曾触及期初定盘价格-0.6，则产品预

期收益率为3.25%/年； 如果在产品观察期的产品挂钩标的从未触及期初定盘价格-0.

6，则产品预期收益率为1.0%/年。

（四）本次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招商银行现金管理为人民币5,

000万元，存款期限为88天；浦发银行现金管理为人民币8500万元，存款期限为2个月

零22天。 上述现金管理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型，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使用条件

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影响募投项目。

（五）风险控制分析

1、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现金管理品种。 公司财务

中心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产品的投向及进展情况，发现存在可能影响

公司资金安全风险的情况下，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本公司应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合理安排

并选择相适应现金管理产品的种类和期限；

3、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必要时

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本公司将严格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三、发行银行基本情况

本次现金管理产品发行银行为招商银行及浦发银行，其均为已上市金融机构。 招

商银行、浦发银行与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低风险保本型或保本浮动收益型现金管理品种，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影响公司正常资金周转需要，不影响主营业务

的正常开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通过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或保本浮动收益型现金管理品种，有利于

提高公司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提高公司股东回报。

五、风险提示

1、利率风险

本现金管理产品为保底浮动收益型，其浮动利率和浮动收益受到相关金融衍生品

价格波动影响，存在着浮动利率和浮动收益不确定的风险。

2、市场风险

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现金管理品种受市场波动而影响收益

的风险。

3、政策性风险

金融市场受国家法律法规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影响较大，进而影响该结构性

存款的收益。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意见

2019年12月30日，本公司召开七届董事会二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以及募

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3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

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银行现金管理产品等。上述现金管理期限为2020年1月1日至

2020年12月31日止，在本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本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均对上述议案发表明

确的同意意见。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发行银行 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

金额

实际收回

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浦发银行 存款类产品

20,000 20,000 358.42 0.00

2

民生银行 存款类产品

25,000 25,000 394.34 0.00

3

招商银行 存款类产品

20,000 20,000 306.00 0.00

4

兴业银行 存款类产品

20,000 20,000 100.73 0.00

5

光大银行 存款类产品

10,000 10,000 50.67 0.00

6

招商银行 存款类产品

15,000 15,000 70.48 0.00

7

浦发银行 存款类产品

5,000 5,000 24.84 0.00

8

华夏银行 存款类产品

10,000 10,000 50.69 0.00

9

招商银行 存款类产品

4,800 4,800 20.25 0.00

10

兴业银行 存款类产品

5,000 5,000 48.45 0.00

11

光大银行 存款类产品

20,000 20,000 358.89 0.00

12

兴业银行 存款类产品

5,000 5,000 87.70 0.00

13

招商银行 存款类产品

4,500 4,500 31.33 0.00

14

兴业银行 存款类产品

5,000 - - 5,000

15

招商银行 存款类产品

5,000 - - 5,000

16

浦发银行 存款类产品

8,500 - - 8,500

合计

182,800 164,300 1,902.79 18,5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65,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

最近一年净资产

（

%

）

6.28

最近

12

个月现金管理累计收益

/

最近一年净利润

（

%

）

2.13

目前已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

18,500

尚未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

11,500

总现金管理额度

30,000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到期余额为人民币

18,500万元。

八、备查文件

1、招商银行挂钩黄金三层区间84天结构性存款说明书；

2、浦发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合同。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061

证券简称：农产品公告编号：

2020－058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广西海吉星公司增资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获

得募集资金净额为167,067.13万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获得募集资金产生

利息为437.46万元， 累计收到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保本理财产品产生的收益为8,

216.35万元，上述合计金额为175,720.94万元。

公司计划将上述募集资金（含利息和理财收益）中，50,000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77,067.13万元增资至天津海吉星农产品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海吉星公司” ），

用于天津翰吉斯国际农产品物流园项目；37,000万元增资至全资子公司广西海吉星农产

品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海吉星公司” ），用于广西海吉星农产品国际物流

中心项目；10,000万元投资用于公司深圳海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园1号楼项目。 上述计划

偿还银行贷款及增资至天津海吉星公司的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等历史情况具体详见公司于2013

年1月23日、3月19日、6月4日、8月6日、9月11日、2014年1月14日、10月14日、12月27日、

2015年9月25日、2016年5月25日、2017年3月22日、2018年5月30日和8月31日刊登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以及于

2013年4月26日、2014年4月30日、2015年4月30日、2016年4月30日、2017年4月24日、

2018年4月27日、2019年4月27日和2020年4月2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公告）

二、公司以募集资金对广西海吉星公司增资的历史情况及本次增资的进展情况

（一）以募集资金向广西海吉星公司增资和实际注资的历史情况

根据广西海吉星农产品国际物流中心项目建设资金的使用进度， 截至2020年1月10

日，广西海吉星公司注册资本为47,000万元，实收资本为45,500万元，公司已累计使用募

集资金实际向广西海吉星公司注资30,500万元（其中用于置换广西海吉星公司预先投入

广西海吉星农产品国际物流中心项目的自筹资金1,907.93万元）。（以募集资金增资广西

海吉星公司的情况详见公司于2013年3月19日、6月4日、2014年1月14日、12月27日、2015

年9月25日、2017年3月22日、2018年5月30日、2019年1月4日、2月1日、6月4日和2020年1月15日刊登

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二）本次以募集资金向广西海吉星公司实际注资的进展情况

2020年7月3日，公司继续使用募集资金向广西海吉星公司实际注资1,500万元，广西海吉星公司

实收资本增加为47,000万元，注册资本仍为47,000万元。

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注资和使用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

证券代码：

600018

证券简称：上港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0-028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发行境外美元债券

完成定价并签署认购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港集团” ）分别于

2020年1月8日、2020年6月5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2019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2020年度债务融资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2020年度中长期

债务融资额度为人民币400亿元、短期债务融资额度为人民币400亿元，有效期自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融资额度涵盖的融资品种包括：委托借款，境内、外银行借

款，售后回租，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永续债，自贸区债券，公司债券，境

外债券，境内、外可交换债券，可转换债券等，融资主体包括上港集团及其下属境内、外

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同意授权公司总裁在所获得债务融资额度内，根据实际需要

实施债务融资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决定融资品种、资金用途、时间、期限、利率、金

融机构和中介机构的选聘、信息披露，以及相关协议、文件的签署事项。

根据股东大会的批准和授权，并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的《企业借用外债

备案登记证明》(发改办外资备[2020]404号)，公司拟以全资子公司上港集团（香港）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港集团BVI发展2有限公司 （Shanghai� Port� Group� (BVI)�

Development� 2� Co.,� Limited）为发行主体在境外发行总额10亿美元债券（以下简

称：“美元债券” ），并由上港集团提供担保，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

本次美元债券于2020年7月6日正式对外宣布交易，并于当日完成定价及签署认购

协议，现将有关本次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公告如下：

1、 发行人： 上港集团BVI发展2有限公司 （Shanghai� Port� Group� (BVI) �

Development� 2� Co.,� Limited）

2、担保人：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债券本金金额：10亿美元，其中5年期3亿美元，10年期7亿美元

4、币种：美元

5、发行类别：固息高级无抵押担保债券

6、债券评级：A1（穆迪）、A+（标普）

7、债券期限：5年期和10年期

8、发行价格：5年期为本金金额的99.698%，10年期为本金金额的99.611%

9、债券票息：5年期，1.500%；10年期，2.375%

10、债券担保情况：担保人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担保发行人根据债券和信托契约

应支付的所有款项的到期支付

11、预计发行完成日：本次美元债券预计于2020年7月13日完成发行

12、联席全球协调人：上银国际、中国银行、瑞银、摩根大通、美银

13、联席簿记管理人：上银国际、中国银行、瑞银、摩根大通、美银、工银国际、建银国

际、星展银行、兴业银行香港分行、交通银行香港分行

14、拟上市地点：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15、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境外发债将全部用于现有债务再融资和企业一般用途

本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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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石大胜华 公告编号：临

2020-039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

青岛中石大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大控股” ）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57,184,

4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21%。 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已发行的股

份。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石大控股计划自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

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不超过810.7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自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

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不超过182.41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0.9%。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青 岛 中 石 大 控 股 有 限

公司

5%

以上第一大股

东

57,184,446 28.21% IPO

前取得

：

57,184,446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青岛中石大控股有限公司自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以来未减持股

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

称

计划减持数量

（

股

）

计划减

持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期

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

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青 岛 中

石 大 控

股 有 限

公司

不 超 过

：

9,931,

300

股

不 超

过

：

4.9%

大宗交易减持

，

不超

过

：

8,107,200

股

竞价交易减持

，

不超过

：

1,824,100

股

2020/7/29 ～

2021/1/25

按 市 场 价

格

IPO

前 取

得的股份

根 据 国 家 有 关 普

通 高 等 学 校 校 属

企 业 体 制 改 革 的

相关精神

1、石大控股自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

司无限售流通股不超过810.7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自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不超过182.41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9%。

2、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若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事项，减持股份数量亦将进行相应调整。 其中，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通过证券交易

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减持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任意连续90

个自然日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减持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在

窗口期以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不得减持期间内不减持股份。

(一)(一)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二)

(二)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是 □否

公司控股股东石大控股承诺：

一、股份锁定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或间

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或间接持有的股份。

本公司作为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大胜华” ）的控股股

东，将严格履行石大胜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股票锁定承诺。在本公司所

持石大胜华股份锁定期届满后， 本公司减持所持有石大胜华的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 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及大宗交易

方式等。 本公司减持所持有的石大胜华股份的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

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下同）

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本公司在

石大胜华首次公开发行前所持有的石大胜华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减持价格

不低于石大胜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2年内，本公司减持

发行人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并上市时发行人股票的发行价（以下简称“发行

价” ）；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

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

公司所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6个月。若公司在本次发行并上市后有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应对发行价进行除权除息处理。本公司将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 结合证券市场情况、 石大胜华股票走势及公开信

息、本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等情况，自主决策、择机进行减持。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

锁定期限（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满后，本公司减持所持发行人股票时，应提前将减持意

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

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自发行人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

后，本公司方可减持发行人股票。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发行人股

票的，本公司承诺违规减持发行人股票所得（以下简称“违规减持所得” ）归发行人所有，

同时本公司持有的剩余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在原锁定期届满后自动延长1年。如本公司未

将违规减持所得上缴发行人， 则发行人有权将应付本公司的现金分红中与违规减持所得

相等的金额收归发行人所有。

二、稳定股价承诺：

1、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后3年内，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最近一期

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且发行人及本公司同时满足监管机构对于回购、增持公司股份等

行为的规定，则触发本公司增持发行人股份的义务（以下简称“触发稳定股价义务” ）。

2、本公司应于触发稳定股价义务之日起10个交易日内，通过本公司增持发行人股份

的方式以稳定发行人股价，并向发行人送达增持公司股票书面通知（以下简称“增持通知

书” ），增持通知书应包括增持股份数量、增持价格、增持期限、增持目标及其他有关增持

的内容。 本公司应于触发稳定股价义务之日起的3个月内，以合计不少于人民币3,000万

元资金增持发行人股份； 若在触发稳定股价义务后发行人股票收盘价连续20个交易日高

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则本公司可中止实施增持计划。

3、在触发稳定股价义务后，若本公司未向发行人送达增持通知书或虽送达增持通知

书或未按披露的增持计划实施， 则发行人有权将该年度及以后年度应付本公司的现金分

红款项收归发行人所有，直至累计金额达3,000万元止。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 本次减持计划是石大控股根据国家有关普通高等学校校属企业体制改革的相关

精神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在减持期间，石大控股将根据市场情

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全部或部分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

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1、2020年3月24日石大控股与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发集

团” ）、青岛开发区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投集团” ）分别签署《股份转让

协议》。 石大控股向融发集团和开投集团分别转让15,201,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各占公

司股本总额的7.50%），股份转让价格均为32.27元/股。 2020年6月29日，公司接到石大控

股通知，根据《财政部关于批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所属企业公开征集转让山东石大胜

华化工集团股份的函》（财教函〔2020〕25号），同意石大控股通过公开征集转让方式，向

融发集团和开投集团分别转让公司15,201,000股股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

25日披露的《石大胜华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暨控制权可能发生变化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0-005）、2020年3月27日披露的《石大胜华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06）《石大胜华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石大控股）》、《石

大胜华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融发集团和开投集团）》以及公司于2020年6月30日披露的

《石大胜华关于控股股东公开征集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获得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0-037）。 本次股份转让事项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本次公开征集协议转让将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化， 融发集团和开投集团已承

诺自受让股份完成过户登记之日起36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谋求对石大胜华的控制权。根

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高等学校所属企业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的要求，石大控股将退出

控股地位，后续可能会继续减持公司股份，导致石大胜华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可能出现

无实际控制人的情形。

2、公司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及时披露进展情况，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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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简称：中国中铁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期，本公司中标以下重大工程：

1.国内重大工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中标单位 中标项目 本公司中标金额 工期

铁路工程

1

中铁三局

、

中铁

一局

新建盘县至兴义铁路站前工程

PXZQ-3

、

4

标段

348,554 48

个月

2

中铁六局

新建梅州至龙川铁路站前工程施工总价承包

MLSG-3

标段

208,800 48

个月

3

中铁隧道局

新建集宁经大同至原平铁路大同至原平段先期开工站

前工程

JDYXQ-SG1

标段施工总价承包项目

163,561 1644

日历天

4

中铁二局

杭州至富阳城际铁路工程宋家塘 车辆段施工

SGHF-

12-3

标段

61,890 569

日历天

公路工程

5

中铁三局

G42S

上海至武汉国家高速公路无为至岳西段新建路基

工程施工

WYTJ-08

标段

67,554 24

个月

市政及其他工程

6

中铁五局及其他

方

山东水动力系统实验室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

（

EPC

）

项

目

1,165,129 5

年

7

中铁置业及其他

方

容东片区

E

组团安置房及配套设施项目设计

、

项目管理

及运营管理服务

890,950

—

8

中铁建工 东莞市欧菲光电影像产业项目

348,725 1803

日历天

9

中铁四局及其他

方

无锡望愉地铁生态置业有限公司

XDG-2019-53

号地

块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

196,644

—

10

中铁隧道局

乌鲁木齐米东区小破城商业住宅楼

、

公共配套及附属

工程施工总承包

193,268 830

日历天

11

中铁四局及其他

方

重庆市科学大道一期

（

中柱立交至狮子口立交段

）

EPC

项目

188,213 640

日历天

12

中铁华铁

、

中铁

一局

黄山云海旅游基础设施

—

黄山汤口温泉小镇项目设计

采购施工

EPC

工程

127,652 540

日历天

13

中铁上海局 西安市大居安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建筑及安装工程

120,000 775

日历天

14

中铁隧道局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工程

（

永清

-

上海

）

长江盾构穿越

工程隧道施工

112,789

—

15

中铁四局 上海轨道交通市域线机场联络线工程

JCXSG-9

标

99,070 1280

日历天

16

中铁三局 东营市河口区兴河大道工程建设项目

93,185 2

年

17

中铁二局 成都科学城独角兽岛市政基础设施配套工程施工

88,966 1077

日历天

18

中铁二局 铁路东莞站配套工程桑茶快速路东延线工程

84,968 930

日历天

19

中铁建工 水富市

2019

年棚户区改造项目工程一标段

77,200 550

天

20

中铁四局

引江济淮工程

（

安徽段

）

江淮沟通段

J002

市政桥梁

（

青龙

桥

、

玉兰大道桥

）

标

71,029 35

个月

21

中铁二局及其他

方

蓬溪县四川绿色经济产业园配套基础设施融资

+EPC

项目

（

一期

）

67,546

建设期三年

，

支

付期三年

22

中铁建工 深圳市光明凤凰广场施工总承包工程

65,625 822

天

23

中铁九局 郑州裕华城书香苑项目

62,730 1196

天

24

中铁北京局

新建湖北鄂 州民用机 场工程飞行 区 场 道 工 程

FXQ-

CD-002

标段

62,434

—

25

中铁五局

江西壹城科技电子信息产业园

（

一期

）

一标段施工总承

包

61,741 215

日历天

26

中铁广州局及其

他方

荆州市公共卫生中心工程总承包项目

60,256 252

天

27

中铁建工 三盛地产青岛公司胶州项目建筑安装工程

59,265 988

日历天

28

中铁上海局 安岳县工业大道至安岳大道交安工程

56,430 1460

日历天

29

中铁电气化局及

其他方

2019-56

铁路物流园苏山河西地块

—

住宅及配套

、

幼儿

园项目

56,390 720

日历天

30

中铁隧道局

杭州紫金港科技城

220kV

架空线上改下工程分包采购

（

标段三

）

53,539 20

个月

31

中铁上海局 安徽振兴中心项目施工总承包

50,000

—

2.境外重大工程

序号 中标单位 中标项目 本公司中标金额 折合人民币金额

（

万元

）

工期

1

中铁七局

赞 比 亚 小 型 许 可 证

25585 -

HQ-SML

区域锰矿的开采和

运输

（

一期采剥工程

）

工程

14,702

万美元

103,854 36

个月

上述工程中标价合计约人民币5,467,957万元，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2019年

营业收入的6.44%。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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